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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地〔2025〕612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晋江市
永和镇西坑村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

永和镇人民政府：

你单位《关于审批晋江市永和镇西坑村片区控制性详细规

划的请示》（晋永政文〔2025〕86号）及规划报批成果收悉。经

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晋江市永和镇西坑村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（以下称“该控规”），执行中应平衡地块需求与周边关系、落实

上位管控要求、执行技术管理规定。

二、原则同意该控规的规划四至范围：规划共分三个单元

地块，其中西侧地块北至西坑村下前坑自然村，西至赤店村交

界，东至福厦高铁；东侧地块东至晋江永和收费站，南至泉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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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联盟高速，西至晋南快速通道，北至下店村；南侧地块北至

129乡道，东、西至现状坚公广场，南至坚公南庙。

三、原则同意该控规明确的主要用地性质及控制指标：Z—
01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；Z—02 至 04、A—02、A—05
地块，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，0.9≤容积率≤3.0，30%≤建

筑密度≤60%；Z—05至 07、A—01、A—04、A—06地块，用

地性质为防护绿地；A—03地块，用地性质为供水用地，0.1≤
容积率≤0.3，建筑密度≤10%；B—26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广场

用地；B—27至 B—29 地块，用地性质为文化活动用地，容积

率≤1.5，建筑密度＜50%，绿地率≥20%。

四、该控规明确的道路、给水、污水、雨水、电力、通信、

管道等工程专项规划内容的容量及接入方案应符合规范及有关

部门的要求。

五、该控规明确的其他管控要求，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定

规划及技术管理规定执行。

六、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都应当严格遵守，不得擅自改变。如确需调整或修改，应

按照法定程序呈报审批。

此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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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0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发展和改革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林业和园林绿

化局、水利局、文化体育和旅游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

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、广电网络晋江分公司、供电公司、自

来水公司、电信分公司、移动分公司、联通分公司、新奥燃气

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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